市商务局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关于支持

电子商务企业助力疫情期间市场供应

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一）支持入驻经市商务局认定的综合型平台或美团、饿了么、京东到家等生活服务类第三方平台的天津商户（以下简称“天津商户”) 。

（二）支持经市商务局认定销售防控物品、生活必需品、药品的电商自营平台（以下简称“电商自营平台”）。

二、支持标准

（一）对疫情期间天津商户的订单物流配送费用给予支持，月销量达到1000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3000元；达到2000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6000元；达到5000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1万元。

（二）对疫情期间电商自营平台的订单物流配送费用给予支持，累计销量达到3万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6万元；达到5万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10万元；达到10万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20万元。

三、申报条件

（一）在本市工商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在本市进行税务登记，依法纳税的企业；
（三）相关行业资质和经营资格完备；
（四）申报主体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核查途径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天津）和天津市市场主体联合监管系统）；

（五）申报主体不得同时申报以上两个支持方向。

四、申报材料

（一）公共政策类项目申报表（附件2）；

（二）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带本人签字的申报主体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四）银行开户许可证；

（五）其他单位账户存根（附件3）；

（六）申报主体在疫情期间交易量的系统后台截图（截图中应包含申报主体名称、总成交单数、统计起止时间等佐证信息）、订单查询子账号。

以上各项证明材料须真实有效，所有申报材料按标号顺序用A4纸张规格进行装订，一式两份，不加封皮，加盖骑缝公章。
五、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项目支持期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从2020年1月24日至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结束为止）。项目申报主体须在天津市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结束后的30个工作日内，将申报材料递交至市商务局委托的资金项目受理单位进行申报办理。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158号天津市商务局一楼接件窗口大厅。

（二）项目初审。项目受理单位按要求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形式要件审核。

（三）申报项目受理情况公示。市商务局对申报项目受理情况在天津市商务局网站“公示公告”栏进行公示。

（四）专项审核。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专项审核，出具专项审核结果。

（五）项目公示。市商务局依据项目总体预算、专项审核结果，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在天津市商务局网站“公示公告”栏进行公示。

（六）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市商务局会同市发改委向市财政局送交商请资金拨付文件，市财政局按规定拨付资金。

六、监督检查

市商务局会同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对项目资金开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对违反规定骗取财政资金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附件：1．关于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助力疫情期间市场供应

项目申报材料（封面）

2．公共政策类项目申报表
3．其他单位账户存根

联系人：市商务局电商处     张波

联系方式：58665753  18622958995 

市财政经建二处     李鸿昳  

联系方式：23303740-2629
附件1

关于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助力疫情期间

市场供应项目申报材料

申报主体：                                                                                 
所属辖区：                                                            

申报日期：                                                            

 

天津市商务局

天津市发改委

天津市财政局

2020年  月
附件2
公共政策类项目申报表
填报时间：2020年   月   日

	资
格

条

件
	申报主体名称：
	注册地：       区

	
	法人姓名：
	联系方式：（须为手机号）

	
	身份证号：
	E-mail:

	
	入驻平台名称：（天津商户填写）

	
	平台店铺名称：（天津商户填写）

	
	自营平台名称：（电商自营企业填写）

	
	疫情期间订单数:
	疫情期间交易额：

	郑重
声明
	1.申请人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页；
2.申请人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合法经营；

3.申请人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息准确，纳税和银行信用良好；

4.申请人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

5.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

6.申请人承诺无条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

7.申请人承诺同一票据不进行多头申报或重复申报。

	申报主体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填表人：                          签字：

填表人联系方式：                        


附件3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位）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12位支付号
	4位清算号
	银行账号

	
	
	
	

	
	
	
	

	
	
	
	

	单位公章：
	财务部门盖章：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注：1、账户存根作为预算拨款原始凭证，填写内容完整，不准涂改，一式三份； 

                                                                            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制

请各镇街园区做好政策宣传，为有条件申报的电商企业做好政策解读和相关服务。咨询政策可以联系商务局电商科马雪82285964  18302232381  18920667219

天津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0年2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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